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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医保函〔2020〕6号 
梁河县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

《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通知》的函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参保单位：

按照国家、省、州医保信息化建设要求，为在我县范围内全面推进医保电子凭证推广普及应用工作，实现参保人员可通过医保电子凭证享受各类在线医疗保障服务，现将《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开展此项活动。
一、县直各单位激活时间及上报时间安排：县直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干部职工（含临聘人员）在9月25日前激活医保电子凭证，激活率达到100%。积极引导单位离退休人员、干部职工家属激活医保电子凭证。并请各单位填写《XX 单位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2），于9月25日前上报县医保中心。
二、城乡居民激活时间及上报时间安排：各乡（镇）所辖区域参保的城乡居民在11月30日前激活医保电子凭证，激活率达到30%以上。分别于每月20日前报送至县医保中心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龚景灵，18988211130

联系邮箱：81466183@qq.com
　　

附件：1.《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通知》
2.医保电子凭证各渠道激活流程

　　         3.XX单位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情况统计表

　　
梁河县医疗保障局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4日   

联系人：龚景灵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6161868
梁河县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年9月9日印发

1
4

